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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  OPINION

序号 规章名称 制定机关（时间） 立法目的及主要内容

1
《中国清洁发展机
制 基 金 管 理 办 法
（2022）》

财政部、生态环境
部等部委（2022 年
6 月 28 日发布，同
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）

为规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资金筹集、管理和使用，实现基金宗
旨而制定。
内容主要包括总则、基金组织架构、基金筹集、基金使用、监督检查
与法律责任等。其中规定，基金通过安排一定规模赠款支持与碳达峰
碳中和、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学术活动、国际合作和交流
活动以及相关的培训、宣传和教育活动

2
《清洁发展机制项
目 运 行 管 理 办 法
（2011 修订）》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员会等部委（2011
年 8 月 3 日公布并
施行）

为促进和规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有效有序运行，履行《联合国气候
变化框架公约》及相关决议或决定而制定。
内容主要包括总则、管理体制、申请和实施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

3
《节能低碳产品认
证管理办法》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员会等部委（2015
年 9 月 17 日发布，
同 年 11 月 1 日 起
施行）

为提高用能产品以及其他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，改进材料利用，控制
温室气体排放，应对气候变化，规范和管理节能低碳产品认证活动而
制定。
内容主要包括总则、认证实施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监督管理等

4
《温室气体自愿减
排交易管理暂行办
法》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员会（2012 年 6 月
13 日发布并施行）

为鼓励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，保障有关交易活动有序开
展而制定，适用于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氧化亚氮、氢氟碳化物、全氟化
碳和六氟化硫六种温室气体的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活动。
内容主要包括总则、自愿减排项目管理、项目减排量管理、减排量交易、
审定与核证管理等

5
《碳排放权交易管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生态环境部
（2020 年 12 月 31
日 公 布，2021 年 2
月 1 日起施行）

为推动温室气体减排、更好地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而制
定，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。主要包括碳排放配
额分配和清缴，碳排放权登记、交易、结算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
查等活动及其监管。
内容主要包括总则、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、分配与登记、排放交易、
排放核查与配额清缴、监督管理以及罚则等

6
《碳排放权登记管
理规则（试行）》

生态环境部（2021
年 5 月 14 日 发 布
并施行）

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制定，主要用于规范碳排放
权持有、变更、清缴、注销的登记及业务相关的活动。

7
《碳排放权交易管
理规则（试行）》

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制定，主要用于规范碳排放
权交易及服务相关的业务。

8
《碳排放权结算管
理规则（试行）》

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制定，主要用于规范全国碳
排放权交易的结算及监管相关的工作。

9
《碳排放权交易有
关会计处理暂行规
定》

财 政 部（2019 年
12 月 16 日 发 布，
2020 年 1 月 1 日起
施行）

主要用于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会计处理，依据《会计法》、企业
会计准则等制定。

10
《 全 国 碳 排 放 权 交
易市场建设方案（发
电行业）》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员 会（2017 年 12
月 18 日 发 布 并 施
行）

为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，确保 2017 年顺利启动全国碳
排放交易体系而制定。

表 1  温室气体减排相关部门规章




